
关于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有关问题
的通知

各区市医疗保障局、财政局、税务局，国家级开发区科技创新局、

财政局、税务局:

为贯彻落实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

参保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》（鲁政办字〔2024〕90号）和山东

省医疗保障局、山东省财政厅、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等部

门《关于做好全省 2024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》

（鲁医保发〔2024〕33号）要求，现就做好我市城乡居民基本

医疗保险（以下简称“居民医保”）工作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明确居民医保筹资标准

2024年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较上年增加 30元，为每人每

年 670元。

2024年集中缴费期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：一般居民一

档每人 450元、二档每人 650元，未成年居民以及高校学生每人

300元。

二、完善部分参保缴费和待遇享受政策

（一）自 2024年集中缴费期起，新入学高校学生首次在我

市参保缴费的，医保待遇享受期可从缴费之日起至次年 12月 31



日。参保高校学生按规定进行异地就医备案后，在户籍地就医享

受与我市相同的报销待遇。

（二）对集中缴费期外动态新增的未参保医疗救助对象、当

年接受安置的退役军人及随调随迁的配偶和子女等参加居民医

保的，不受集中缴费期限制，也不设置待遇享受等待期，实行随

参随缴随享。

（三）优化新生儿待遇享受政策。自 2024年集中缴费期起，

集中缴费期内出生的新生儿，缴纳下一年度居民医疗保险费，待

遇享受期从缴费之日起至次年 12月 31日。

三、提高参保居民门诊待遇水平

自 2024年 10月 1日起，将参保居民在基层医疗机构发生的

符合规定的普通门诊医疗费用报销比例提高到 65%，同步将居民

在基层医疗机构备案治疗高血压和糖尿病非胰岛素治疗的合规

医疗费用报销比例提高到 75%。

四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

各区市医保、财政、税务部门要加强部门协作，增强工作合

力，确保各项政策落实落细。各区市医保、税务部门要强化领导，

健全机制，完善措施，集中抓好基本医保参保扩面，引导群众积

极参保缴费。各级财政部门要按规定足额安排居民医保财政补助

资金并及时拨付到位，不得挤占、挪用。各级医保、财政部门要

进一步加强基金收支预算管理和运行分析，确保不出现系统性风

险。贯彻落实过程中遇到重大情况及时报告。



威海市医疗保障局 威海市财政局

国家税务总局威海市税务局

2024年 8月 3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